
乐 清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文 件
乐应急〔2022〕38号

关于印发《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
布点规划及评估报告》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拟申请烟花爆竹零售经

营户：

为加强我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零

售经营行为，建立公平、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预防烟花

爆竹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

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乐清

市实际，我局编制了《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布点规划

及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同时就 2023 年我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工作提出



以下要求，请一并执行。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2023 年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许可现场审查初审工作委托属地乡镇（街道），具体由各乡镇

（街道）应急管理中心组织实施。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

视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专

人负责，严把许可要求和安全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

予通过，确保 2023 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工作落到实处。

二、公开透明，依法许可。各乡镇（街道）要落实“最

多跑一次”要求，组成不少于 2个执法人员的审查组，对照

现场审查表（详见附件 2），严格把关，做好现场审查工作。

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超过布点控制指标数的，应当从烟花

爆竹零售场所选址便利程度、经营场所安全条件、经营者从

业经验和安全管理水平以及申请人有无烟花爆竹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经营风险等角度进行择优遴选，集体讨论确定，并

形成会议记录。可以参考《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遴

选打分参考表》，详见附件 3。

三、强化宣传，落实管理。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宣传

教育，营造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浓厚氛围。要结合当地实际和

烟花爆竹管理即将进入关键时期的特点，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等行为，及时将非法、

违法案件移送至市公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确保安全。许

可证到期后，各乡镇（街道）应组织人员，及时将烟花爆竹



零售经营许可证收回，同时督促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剩余

的烟花爆竹由批发公司统一收回。

附件：1.《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布点规划及评估

报告》

2.《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现场审查表》

3.《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遴选打分表》

乐清市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11 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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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规划编制背景

为加强我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经

营行为，建立公平、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预防烟花爆竹各类

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乐清市实际，制定《乐

清市烟花爆竹经营点布点规划及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二、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根据 2021年 6月 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2.《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国务院令第 455

号，国务院令第 666号修订)

3.《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65

号)

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

项治理的通知》(原安监总厅管三〔2015〕25号)

5.《两部门关于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

(原安监总厅管三〔2017〕97号)

6.《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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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7.《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2011〕6号)

8.《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浙安监管危

化〔2011〕78号)

9.《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实施办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浙安监管危化〔2013〕200

号）

10.《温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温州市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2号）

11.《乐清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乐

政发〔2022〕1号）

（二）规范标准

1.《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

2.《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

三、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保障安全、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原则，以国家、省、市有关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管理法规和文件精神为指导，综合考虑行政区

划、人口规模等实际情况，科学编制和实施布点规划方案，积极

完善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体系，规范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建立布局

合理、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络，保障公共、人身

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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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原则

1.保障安全：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

全生产方针，严格审批、强化监管，确保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安

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2.统一规划：全市统一规划各乡镇（街道）烟花爆竹经营零

售店（点）布点数量，通过统一规划，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秩序

更趋有序。

3.合理布局：综合考虑人口密集程度、市场需求、便民利民

等因素，合理规划烟花爆竹零售布局。

4.总量控制：严格控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总体数量，

根据各区域不同的需求特征，对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的总

量进行平衡分配。

5.适度竞争：坚持市场主导、防止垄断，共同创造公平、稳

定、健康、可持续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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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布局与分析

一、乐清基本概况

乐清市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为温州市所辖，南距温州市 63

公里，北距省会杭州 248公里。地理位置为东经 120°47′~121°15′，

北纬 27°57′~28°32′之间。东临乐清湾，与玉环市、洞头区隔海相

望；南以瓯江为界，与温州市隔江相望；西与永嘉县毗邻；北与

台州市黄岩区接壤；东北与温岭市为邻。市境陆域略呈长方形，

东西宽约 25公里，南北长约 65公里，全市陆域面积 1286.90平

方公里，下辖 8个街道、14个镇、3个乡，常住人口 146.4万。

《温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于 2021年 8月 26日

经温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并于 2021年 9月 29日经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于 2021年 12月 1日实施。乐清市人民

政府于 2022年 1月 10日出台《乐清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燃

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确定了城市建成区与本地其它“双禁”区域范

围，具体区域范围如下：

本市建成区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范围：

1.乐成街道行政区域（不包括城北景南社区、城北景北社区、

黄坦洞村、秦垟南村）；

2.城南街道行政区域；

3.城东街道行政区域（不包括牛鼻洞村、土墩塘村、新塘村、

振海村、云浦村、龙兴村、云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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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其他乡镇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范围：

1.柳市镇建成区：后西垟村、前西垟村、后街社区、东风社区、

上峰村、蟾东村、蟾西村、智广村、仙垟村、新民村、上园社区、

翔金垟村、里马村、前街社区、柳江村、横带桥村、新桥村、苏

吕村、南吕岙村、麻园村、象山村、凰屿村、长虹社区、上池村、

浃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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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虹桥镇建成区：上陶社区、东街社区、七村、八村、深桥

社区、东垟村、钱家垟村、连桥村、邵东吕村、大仙垟村、南屿

社区、西街村、三村、四村、建强村、黎明村、杏南村、龙坦村、

邬家桥村、长山村。

3.北白象镇建成区：东才村、南才村、西才村、白塔王社区、

前西漳村（原前西漳部分）、后西漳村、樟湾村、联芳村（原鹤

浃部分）、前岸村、前程村（原前程、河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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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建成区范围，在每年除夕、春节（农历正月初一至初

六）、立春、元宵节，可以燃放 C级及以下烟花爆竹（具体等级

见商品包装）。允许销售烟花爆竹的时间为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二

日至次年农历正月初六。

二、近年总体布点情况

乐清全市烟花爆竹每年销售总额在 900万左右，各零售店（点）

统一由乐清市振兴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乐清市成诚烟花爆竹有限

公司、乐清市谷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三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进行

统一配送。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根据监管部门审批发放的《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有效期的长短，分为长期（许可证

有效期一年）和季节性两种（许可证有效期不大于 3个月，一般

为 14天），分别称为零售店和零售点（下文除特定情况，统称为

“零售点”），近几年全市烟花爆竹零售点变化情况如下：

2018~2022年经由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

数量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近 5年中 2019年获批零售点数量最少

为 52个，2020年获批零售点数量最多为 77个，2020年后获批零

售点数量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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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近五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数量变化趋势图

2018~2022年经由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烟花爆竹经营长期点

及短期点数量变化情况如图 2所示。近 5年中 2022年设置的烟花

爆竹经营长期点数量最少为 37个，2020 年设置的烟花爆竹经营

长期点数量最多为 57个；2019年设置的烟花爆竹经营短期点数

量最少为 14个，2020及 2022年设置的烟花爆竹经营短期点数量

最多为 20个。

图 2 2018~2022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及零售点数量变化图

2018~2022年经由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

各乡镇（街道）数量分布如图 3所示。近 5年中共有 19个乡镇（街

道）设置过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其中 2021年有设置烟花爆竹经

营零售点的乡镇（街道）数量最多为 17个，2019年最少为 14个。

从区域分布看，乐清南部设置的经营零售点数量略多于北部，东

部设置数量多于西部，与乐清经济发展及常住人口数量基本相匹

配。近 5年中零售点设置数量均在 5个以上的乡镇（街道）为：

翁垟街道、北白象镇、虹桥镇、柳市镇、大荆镇。从各乡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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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设点分布情况看，翁垟街道设置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最为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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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乡镇（街道）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设置数量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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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经由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

最大允许存放总量变化情况如图 4所示。近 5年中 2019年获批最

大允许存放总量最少为 3474箱，2021年获批获批最大允许存放

总量最多为 7780箱，2021 年后获批最大允许存放总量呈下降趋

势。

图 4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最大允许存放总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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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具体布点情况

2022年获批的烟花爆竹零售点为 57家，具体名单见表 1。全市各乡镇分布情况具体详见图 5。

表 1 2022年烟花爆竹零售名单

序

号
地区 经营店名称

性

质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有效期 箱数 面积

1 白石

街道

乐清市白石君发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440 乐清市白石街道坭岙村 陈志东

2022/1/13至
2023/1/12 100 21

2 白石

街道

乐清市白石玉虹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1512

乐清市白石街道街口村进

士街 126-128号前面安全仓
杨从泽

2022/1/24至
2022/2/6 70 15

3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财运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275 乐清市北白象镇潘垟村 林雪芬

2022/1/10至
2023/1/9 100 20

4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三禾

烟花爆竹销售部

临

时

（浙）LS
〔2022〕00385 乐清市北白象镇南巉村 林梅青

2022/1/24至
2022/2/6 100 20

5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秀平

烟花爆竹经销部

临

时

（浙）LS
〔2022〕00432 乐清市北白象赖宅村 陈秀平

2022/1/24至
2022/2/6 70 15

6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镇碎

林烟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376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大

港村兴港路 12号 孙陈丹
2022/1/24至
2022/2/6 140 30

7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镇发

发烟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394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前

岸中路 122号 吴顺弟
2022/1/24至
2022/2/6 100 15

8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喜相

逢烟花爆竹店

临

时

（浙）LS
〔2022〕00577

乐清市北白象镇赵家硐村

交通路 39号 罗春英
2022/1/24至
2022/2/6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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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经营店名称

性

质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有效期 箱数 面积

9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阿宇

烟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729

乐清市北白象镇后西漳村

塘下路口
张王克

2022/1/24至
2022/2/6 100 20

10 北白

象镇

乐清市北白象秀英

烟花爆竹经销部

临

时

（浙）LS
〔2022〕00737 乐清市北白象镇坂桥村 高望望

2022/1/24至
2022/2/6 190 45

11 城东

街道

乐清市城东鑫祥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145

乐清市城东街道龙兴村龙

城东路 17号 李伟宇
2022/1/5 至
2023/1/4 140 30

12 城南

街道

乐清市万岙烟花爆

竹销售店

临

时

（浙）LS
〔2022〕00392

乐清市城南街道宁康西路

532号 王向秋
2022/1/24至
2022/2/6 140 32

13 大荆

镇

乐清市大荆文文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189

乐清市大荆镇云泽社区溪

滨路 178 号
童文敏

2022/1/6 至
2023/1/5 70 12.58

14 大荆

镇

乐清市杨仙琴烟花

爆竹销售部

长

期

（浙）LS
〔2022〕00173

乐清市大荆镇上花坦村庆

华路 43号 杨仙琴
2022/1/5 至
2023/1/4 15.12 70

15 大荆

镇

乐清市大荆马云飞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1〕01876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大荆

镇閤口村
马跃峰

2021/12/30 至
2022/12/29 250 53.6

16 大荆

镇

乐清市大荆周倩倩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197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大荆

镇閤口村
周倩倩

2022/1/6 至
2023/1/5 100 20.88

17 大荆

镇

乐清市大荆马林斌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600

乐清市大荆马林斌烟花爆

竹经营部
马林斌

2022/1/17至
2023/1/16 100 14

18 大荆

镇

乐清市大荆陈飞飞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611 乐清市大荆镇长垟村 113号 陈飞飞

2022/1/17至
2023/1/16 10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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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经营店名称

性

质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有效期 箱数 面积

19 淡溪

镇

乐清市淡溪爱章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190 乐清市淡溪镇双尖凤村 金爱章

2022/1/6 至
2023/1/5 140 26.4

20 淡溪

镇

乐清市淡溪朝霞烟

花爆竹店

长

期

（浙）LS
〔2022〕00248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淡溪

镇龙潭村（上沿口头）
连浙洲

2022/1/7 至
2023/1/6 100 20

21 淡溪

镇

乐清市淡溪林燃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431

乐清市淡溪镇湖边社区（原

桥外村）
林旭东

2022/1/24至
2022/2/6 50 10

22 芙蓉

镇

乐清市芙蓉庆泰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705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芙蓉

镇下街村成洲路口
林海华

2022/1/18至
2023/1/17 250 65

23 芙蓉

镇

乐清市芙蓉花村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400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芙蓉

镇镇前路 36号 谢晓燕
2022/1/13至
2023/1/12 100 15

24 虹桥

镇

乐清市虹桥乐花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469

乐清市虹桥镇邵虹路 83-85
号

季宝珠
2022/1/24至
2022/2/6 50 10

25 虹桥

镇

乐清市虹桥阿兰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382 乐清市虹桥镇武宅村 叶静雯

2022/1/24至
2022/2/6 100 18

26 虹桥

镇

乐清市虹桥百誉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499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河深

桥村飞虹南路 387号 胡丁元
2022/1/24至
2022/2/6 300 100

27 虹桥

镇

乐清市虹桥祥福烟

花爆竹商行

临

时

（浙）LS
〔2022〕00619 乐清市虹桥镇东垟村 王阿娟

2022/1/24至
2022/2/6 190 45

28 虹桥

镇

乐清市虹桥印象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747 乐清市虹桥镇七村 倪孔微

2022/1/24至
2022/2/6 70 15

29 虹桥

镇

乐清市虹桥瑞霞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756

乐清市虹桥镇黎明西路 189
号

林艳
2022/1/24至
2022/2/6 7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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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经营店名称

性

质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有效期 箱数 面积

30 虹桥

镇

乐清市喜珍美烟花

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758 乐清市虹桥镇吕东路 吴玲媚

2022/1/24至
2022/2/6 70 15

31 湖雾

镇

乐清市湖雾何云芽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138

乐清市湖雾镇定头村9弄14
号

何云芽
2022/1/4 至
2023/1/3 70 13

32 柳市

镇

乐清市柳市朱浩烟

花爆竹店

长

期

（浙）LS
〔2022〕00249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

镇金棚头村瓯潮北路 137号 朱浩
2022/1/7 至
2023/1/6 70 11

33 柳市

镇

乐清市柳市柳青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277

乐清市柳市镇前西垟榕树

路 20号 林玉琴
2022/1/10至
2023/1/9 190 48.68

34 柳市

镇

乐清市柳市源兴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292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

镇里隆村沿河路
谢好好

2022/1/10至
2023/1/9 100 25

35 柳市

镇

乐清市柳市德进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316

乐清市柳市镇朝阳村朝霞

路 16号 项林婵
2022/1/10至
2023/1/9 190 35

36 柳市

镇

乐清市柳市金金烟

花爆竹店

长

期

（浙）LS
〔2022〕00295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

镇大兴村荣阳路 59号 郑卓燕
2022/1/10至
2023/1/9 100 25

37 南塘

镇

乐清市南塘吉顺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465 乐清市南塘镇杨州村 58号 陈育贵

2022/1/13至
2023/1/12 70 15

38 南塘

镇

乐清市南塘燕凤烟

花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464 乐清市南塘镇南塘村 王连晓

2022/1/13至
2023/1/12 100 20

39 南塘

镇

乐清市南塘亨宝烟

花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466

浙江省乐清市南塘镇东山

埠村
沈晓龙

2022/1/24至
2022/2/6 70 12

40 南岳

镇

乐清市南岳张功周

烟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414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南岳

镇里岙村
张功周

2022/1/24至
2022/2/6 19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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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经营店名称

性

质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有效期 箱数 面积

41 磐石
乐清市磐石吴东绿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318 乐清市磐石镇横河村 吴东绿

2022/1/11至
2023/1/10 100 25

42 清江

镇

乐清市清江王力强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762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

镇邺岙村
王力强

2022/1/20至
2023/1/19 70 11

43 清江

镇

乐清市清江炫彩烟

花爆竹店

长

期

（浙）LS
〔2022〕00426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

镇江南村盛学东路
施德中

2022/1/13至
2023/1/12 100 21

44 清江

镇

乐清市清江爱珠烟

花爆竹零售店

长

期

（浙）LS
〔2022〕00787 乐清市清江镇棉花塘村 吴应秋

2022/1/20至
2023/1/19 70 12

45 清江

镇

乐清市清江埠方烟

花爆竹店

长

期

（浙）LS
〔2022〕00441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

镇方江屿村万隆一路 45号 庄庆福
2022/1/13至
2023/1/12 70 12

46 清江

镇

乐清市清江振旺烟

花爆竹零售店

长

期

（浙）LS
〔2022〕00761

乐清市清江镇靖江村西角

头
王哲昌

2022/1/20至
2023/1/19 70 12

47 清江

镇

乐清市清江陈丽玲

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786 乐清市清江镇九龙村 陈丽玲

2022/1/20至
2023/1/19 70 12

48 石帆

街道

乐清市石帆奥泰烟

花爆竹店

长

期

（浙）LS
〔2022〕00171

浙江省乐清市石帆街道东

朴湖村
郑秀萍

2022/1/5 至
2023/1/4 140 33.6

49 翁垟

街道

乐清市翁垟大发烟

花店

长

期

（浙）LS
〔2022〕00526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高

阳村
林继昌

2022/1/13至
2023/1/12 140 30

50 翁垟

街道

乐清市翁垟平升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527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高

阳村
林丽华

2022/1/13至
2023/1/12 100 18

51 翁垟

街道

乐清市翁垟爱芬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530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南

山根村
戴爱芬

2022/1/13至
2023/1/12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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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经营店名称

性

质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有效期 箱数 面积

52 翁垟

街道

乐清市喜庆烟花爆

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587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高

阳村
林楚

2022/1/17至
2023/1/16 140 25

53 翁垟

街道

乐清市翁垟建玲烟

花爆竹销售店

长

期

（浙）LS
〔2022〕00596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高

阳村
陈建玲

2022/1/17至
2023/1/16 100 16

54 翁垟

街道

乐清市翁垟高阳兴

发烟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579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高

阳村
林淼静

2022/1/17至
2023/1/16 70 15

55 翁垟

街道

乐清市翁垟盛典烟

花爆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0592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高

阳村
郑成朋

2022/1/24至
2022/2/6 190 45

56 翁垟

街道

乐清市翁垟成洲爆

竹经营部

临

时

（浙）LS
〔2022〕01456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地

盐村（叶福桃房）
叶成洲

2022/1/24至
2022/2/6 70 12

57 雁荡

镇

乐清市雁荡千千烟

花爆竹经营部

长

期

（浙）LS
〔2022〕00199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雁荡

镇白溪街村人民西路
朱雷雷

2022/1/6 至
2023/1/5 19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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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2 年各乡镇（街道）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设置数量图

2022年乐清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从区域分布看，南部

设置的经营零售点数量与北部大体相当，东部设置数量多于

西部，与乐清经济发展及常住人口数量基本相匹配，但从各

乡镇（街道）辖区面积分布密度来看东部明显高于西部。

2022年全市设置点位最多的是翁垟街道和北白象镇均为

8个点位；城南街道、柳市镇、虹桥镇、北白象镇城市建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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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置的短期零售点总数仍有 10个。

根据乡镇（街道）辖区面积测算的布点密度翁垟街道在

全市所有乡镇（街道）中最高，高于平均值较多的乡镇（街

道）还有南塘镇和清江镇；和根据乡镇（街道）常住人口数

量测算的布点密度清江镇在全市所有乡镇（街道）中最高；

高于平均值较多的乡镇（街道）还有南塘镇和翁垟街道。

烟花爆竹经营布点在 5个以上和布点密度较大的乡镇（街

道）布点分布情况详见图 6-图 13。

图 6 2022 年北白象镇布点设置情况

北白象镇在 2022年设有 8个点，虽然布点数最多，但与

北白象镇的辖区面积、人口以及经济发展基本相匹配，各个

布点总体分布也较为平均，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布点情况

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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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2年大荆镇布点设置情况

大荆镇在 2022年设有 6个点，与大荆镇的辖区面积、人

口以及经济发展基本相匹配，除閤口村两个点较近外，其它

各个布点总体分布较为平均，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布点情

况 基 本 合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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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2年虹桥镇布点设置情况

虹桥镇在 2022年设有 7个点，各个布点总体分布也为平

均，与虹桥镇的辖区面积、人口以及经济发展基本相匹配，

布点情况基本合理。

图 9 2022年柳市镇布点设置情况

柳市镇在 2022年设有 5个点，与柳市镇的辖区面积、人

口以及经济发展基本相匹配，各个布点总体分布也较为平均，

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布点情况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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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2 年清江镇布点设置情况

清江镇在 2022年设有 6个点，与清江镇的辖区面积、人

口以及经济发展相比相对过多，布点可适当减少。

图 11 2022年翁垟街道布点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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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垟街道在 2022年设有 8个点，因该街道高阳村系历史

原因形成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聚集地，布点相对其他镇街密集，

但总体与翁垟街道的辖区面积、人口以及经济发展相比相对

过多，布点较不合理，布点应适当减少，并适当做区域调整。

图 12 2022 年南塘镇布点设置情况

南塘镇在 2022年设有 3个点，但南塘镇常住人口仅在 2

万左右，辖区面积也仅 14.5平方公里，与南塘镇的辖区面积、

人口以及经济发展相比不够匹配，布点应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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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22 年淡溪镇布点设置情况

淡溪镇在 2022年设有 3个点，淡溪镇常住人口在 4万左

右，但辖区面积 44.2平方公里，各个布点总体分布也较为平

均，布点情况基本合理。

四、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市不断缩减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发证

的总数，控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的数量，不断规范

我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秩序，但由于存在一些历史因素，

2022年我市烟花爆竹经营现状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审批总数数量过多。受传统烟花爆竹经营的影响，

由于之前零售经营户过多，即使近两年来都在不断压减数量，

但对零售点的压减仍存在一定难度，只能循序渐进的去控制

零售经营户的数量，所以导致部分乡镇（街道）烟花爆竹经

营（零售）户仍然过多。

二是布点规划不太合理。我市有些乡镇（街道）烟花爆

竹零售点规划不合理，有些街道一户都没有，有些乡镇（街

道）有七八户，并且户与户之间距离较近，甚至部分街道一

个村就有六户，这样的布局造成经营（零售）市场不良性竞

争，导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秩序的混乱。

三是长期零售店数量多。全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期主要

集中在春节期间，为满足市场需求，在春节期间设有临时经

营点进行烟花爆竹零售。经市场调研，春节期间 14天销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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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已占全年销售额的 85%以上，而春节期间设置的临时

经营点仅占全体零售点的 35%左右，长期零售店在春节期间

外烟花爆竹零售量明显不多，长期零售店审批数量明显过多。

四是违规经营情况较多。烟花爆竹销售旺季无证经营、

非法储存、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另

外，因审批时未考虑烟花爆竹经营店（点）旺季繁忙时段的

便利销售，导致部分经营点采取店外销售、违规占道销售甚

至以流动摊点等方式违规经营烟花爆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五、需求预测

经市场调研每年烟花爆竹的销售额约在 900万左右，但

烟花爆竹销售价格在逐年升高，为此，近年来烟花爆竹的销

售总量在逐渐减少，经分析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

一是政策引导。2022年 1月乐清市人民政府为加强烟花

爆竹销售、燃放管理，保障公共、人身和财产安全，防治环

境污染出台了《乐清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的通告》，从政策层面对社会公众对少燃放、不燃放烟花爆

竹进行引导。

二是移风易俗。近年来，乐清市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文

明乐清”建设，婚事新办风尚渐显、丧事简办蔚然成风，红白

喜事期间烟花爆竹的燃放数量断崖式下降，对烟花爆竹的销

量影响较为明显。

三是事故警示。每年春节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不当而引

起的事故屡见不鲜。有因在居民生活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余

火未清引起居民住宅火灾的;有因在企业的厂房生产区、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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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放烟花爆竹，不慎引燃可燃物造成火灾甚至爆炸的。因

燃放烟花爆竹而造成事故的多发势必影响公众购买燃放烟花

爆竹的意愿。

四是观念转变。近年来“爆竹声声”、“热闹过年”的传统观

念正在逐渐减弱，以前“大人小孩争相放鞭炮，制造年味儿”

的习俗已难觅踪影。而反之在政府倡导下过一个“绿色”春节已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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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一、烟花爆竹固有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一）烟花爆竹主要组成成分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烟花爆竹的主要组分有硝酸钾、氯酸钾(现已禁用)、硝酸

钡、高氯酸钾、硫磺、铝粉、镁粉、镁铝合金粉、硫化锑、

赤磷、硝化棉等，这些物质多具有敏感易爆性、遇热危险性、

机械作用危险性、静电火花危险性、火灾危险性、毒害性等

危险、有害因素。

1．硝酸钾(又称硝石、土硝、火硝):无色斜方晶系结晶或

白色粉末，相对密度 2.109，熔点 334℃，易溶于水、液氨和

甘油，不溶于无水乙醇和乙醚，具有防腐性，水溶液呈中性。

硝酸钾加热至约 400℃时分解放出氧，并转变成亚硝酸钾，继

续加热则生成氧化钾。为强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易

燃物接触能引起燃烧爆炸，并放出刺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

与炭粉和硫磺共热时，能发生强光和燃烧。

2．氯酸钾(现已禁用):氯酸钾特别敏感，它与有机物、硫

磺、硫化物、酸类或其他易氧化的物质混合后，受热或受到

撞击和磨擦，均能产生强烈的燃烧和爆炸。氯酸钾受日光照

射容易分解，生成极不稳定的亚氯酸钾和吸湿性很强的氧化

钾，亚氯酸钾极不稳定，如果与酸类、硫化物和有机物等混

合，极易自燃或自爆。

3．硝酸钡:无色或白色立方晶体，相对密度 3.24，熔点

592℃，溶于水和浓硫酸，不溶于醇和浓硝酸，加热 6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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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成亚硝酸钡，再分解成氧化钡，含氧量 36.7%，有效氧

30%，微具吸潮，有毒。与铝粉、合金粉等金属混合时，能很

好燃烧并发出强光。与有机物等可以发生燃烧和爆炸。

4．高氯酸钾:无色斜方晶体系结晶或白色粉末，相对密度

2.52，熔点 610℃溶于水，有清凉味，其火焰呈紫色。机械敏

感程度较高，加热至 400℃即开始分解放出氧气，610℃放出

全部氧。在有氯化钾、铜存在时，分解反应会加速进行，与

有机物或可燃物混合时，易发生分解。

5．硫磺:常温下为黄色固体，密度为 208，自燃点为 250℃，

熔点为 114.5~119℃，无毒、无味，不溶于水，硫磺十分活泼，

在空气中自燃温度为 248~266℃。硫磺粉尘在空气中容易发生

燃烧和爆炸，其爆炸下限超过 35g/m。硫磺和氯酸钾的混合物

形成爆炸物质，敏感度很高，稍经撞击和摩擦就会发生爆炸。

灭火方法:喷洒雾状水、砂土。

6．铝粉:遇水或受潮会与水产生化学反应，产生高温，如

果不及时扩散会产生自燃、自爆。当每公升空气中含铝粉 40mg

以上时，遇到火源就会爆炸。

7．镁粉:镁粉与铝粉一样，受潮会产生自燃、自爆。当每

公升空气中含镁粉 10-25mg，遇到火源就会爆炸。

8．镁铝合金粉:一般由镁、铝各 50%左右组成的金属混合

粉，当每公升空气中含有合金粉 32.5mg时，遇火源就会爆炸，

受潮与水作用后生成氧化物，并放出氢气，同时产生大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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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及时散热，会自燃或自爆。

9．硫化锑:在烟火药中用作还原剂、助燃剂，它与氯酸钾、

高氯酸钾的混合物敏感度很高，比硫与氯酸钾、高氯酸钾的

混合物稍稳定，但由于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二氧化硅(沙子)，

从而大大提高了烟火药的机械感度。另外还有一种五硫化二

锑，它是一种强还原剂，比三硫化二锑的感度更高。

10．赤磷(又名红磷):赤磷是一种强还原剂，在空气中容易

被氧化，并产生自燃，赤磷与氯酸钾的混合物，在含水分 20%

的情况下，稍经撞击或摩擦就会自燃与爆炸。赤磷燃烧时，

会产生有毒的五氧化二磷白色烟雾。用作烟火剂的赤磷，不

允许有黄磷(白磷)痕迹，因为黄磷的燃点很低(仅 30℃)，与其

他药物混合制成产品时，很容易自燃。

11．硝化棉:具有高度可燃性和爆炸性，其危险程度根据

硝化程度而定，含氮量在 12.5%以上的硝化棉危险性极大，遇

火即燃烧。在温度超过 40℃时能加速其分解而自燃。含氮量

不足 12.5%的硝化棉虽然比较稳定，但受热或储存日久，逐渐

分解而放出酸，降低着火点，亦有自燃自爆的可能。失火时，

严禁用砂土等物压盖，以免发生爆炸。

（二）烟花爆竹成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导致烟花爆竹发生火灾爆炸的原因较多，发生后造成的

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造成布点损毁、财产损失，而且易造

成人员伤亡。烟花爆竹产品在储存过程中发生火灾爆炸的原

因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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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火

由于外来人员、搬运人员或其他进入储存仓的人员携带

火种，违章吸烟，或外来火源等易发生火灾;储存仓外燃放烟

花爆竹造成也会出现明火;若储存仓安装照明线路，当电气线

路老化、接触不好引起打火、照明灯具、开关不防爆等电气

火花也可引起储存仓内存放的烟花爆竹产品被点燃发生火灾、

爆炸。

2．雷电危害

雷电入侵的主要形式是直击雷和雷电感应。雷电的危害

巨大，可以导致设备损坏、人员伤亡、建筑物损坏或电气系

统故障，严重者还可导致火灾和爆炸。若烟花爆竹预布点缺

少防雷设施或防雷设施接地电阻超标，可遭受雷击事故，由

于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因此对整个储存仓应设置防雷设施，

建筑物防雷可使用避雷针，接地电阻应≤10Ω，定期检查测试，

防止雷电危害。

3．摩擦、静电

烟花爆竹码垛过高、堆垛过大、使用水泥条、块石等材

料，容易因摩擦产生火花而引起燃烧爆炸事故。如烟花爆竹

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使用高感度的氯酸盐等氧化剂，在受热、

摩擦、撞击时可引起燃烧爆炸事故。在烟花爆竹长期的储存

过程中，可能发生包装破损，黑火药、烟火药裸露或散落在

地面，遇静电、撞击、摩擦均可导致火灾事故。因此进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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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仓的人员均应穿戴防静电服装和导静电鞋，严禁携带任何

易燃物品。

4．受潮分解爆炸

由于某些品种的烟花爆竹中使用铝粉、镁粉等金属粉末，

空气中含铝粉 40mg/L时，遇明火就会爆炸。铝粉、镁粉遇潮

湿、水蒸气能分解产生易燃易爆的氢气，积热后自燃。粉尘

愈细愈易燃烧。因此若储存仓漏雨、仓内放置面潮湿导致烟

花爆竹受潮，可产生分解爆炸。

5．爆炸危害

烟花爆竹爆炸通常伴随发热、发光、压力上升等现象，

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主要破坏形式有:

1）直接的破坏作用。储存仓(若质量缺陷)、设备等爆炸

后产生许多碎片，飞出后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造成危害。

2）冲击波的破坏作用。物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高压气

体以极高的速度膨胀，像活塞一样挤压周围空气，把爆炸反

应释放出的部分能量传递给压缩的空气层，空气受冲击而发

生动扰，使其压力、密度等产生突变，这种扰动在空气中传

播就形成冲击波。冲击波的传播速度极快，在传播过程中，

可以对周围环境中的机械设备建筑物产生破坏作用和人员伤

亡。冲击波还可以在它的作用区域内产生震荡作用，使物体

因震荡而松散，甚至破坏。冲击波的破坏作用主要是由其波

阵面上的超压引起的。在爆炸中心附近，空气冲击波波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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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超压可达几个甚至十几个大气压，在如此高的压力作用

下，建筑物被摧毁，机械设备、管道等也会受到严重破坏。

当冲击波大面积作用于建筑物时，波阵面超压在 20~30kPa内，

就足以使大部分砖木结构建物受到严重破坏。超压在 100kPa

以上时，除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其余部分将全部破坏。

3）造成火灾。爆炸发生后，产生的高温、高压，储存仓

内遗留大量的热或残余火苗，不仅会对储存仓本身造成危害，

还会把预布点周围的杂草引燃，导致火灾。

4）造成中毒和环境污染。在烟花爆竹大量的爆炸过程中，

产生的硫化物、氮氧化物烟雾对环境会造成污染。

二、烟花爆竹零售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1．烟花爆竹在销售过程中受潮或被水淋湿，导致其中的

药剂发热，引发火灾或爆炸事故。

2．烟花爆竹堆放倒垛，致使烟花爆竹内装药剂撞击摩擦

引起燃烧或爆炸。堆垛太高、堆垛宽度与高度比例不合理、

产品外包装箱受潮抗压性能下降等均可能造成产品倒垛现象。

3．小型啮齿动物啃咬致使烟花爆竹产品燃烧或爆炸。由

于烟花爆竹药剂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有机物粘合剂进行造

粒，小型啮齿动物极易在烟花爆竹产品箱中做窝和啃咬产品，

药剂因啃咬摩擦而引起燃烧或爆炸。

4．装填药剂的非相容性引起烟花爆竹产品的燃烧或爆炸。

使用禁忌原材料、原料配伍不科学、未定型的新产品等在销

售过程中，均可能因为产品性能不稳定，化学反应加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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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急剧释放导致烟花爆竹产品燃烧或爆炸。

5．销售人员未经过安全培训，不熟悉烟花爆竹安全知识，

违章操作(如抽烟、野蛮搬卸等)，销售现场管理不当等，均易

造成烟花爆竹燃爆事故。

6．零售场所周边若存在明火、火花、易燃物质等，易导

致烟花爆竹燃烧爆炸。周边有小孩玩火、燃放烟花爆竹均有

可能导致明火侵入，引起烟花爆竹燃烧或爆炸。

7．期或报废产品违规存引起烟花爆竹产品燃烧或爆炸。

由于过期或报废烟花爆竹产品其内装药剂化学性质极不稳定，

容易发生自燃现象，从而引起其他产品燃烧或爆炸。

8．零售场所遭遇雷击引起烟花爆竹燃烧或爆炸。

9．运输车辆装卸过程中的意外事故可能引起烟花爆竹燃

烧或爆炸。诱发因素有内装药剂的撞击、摩擦;运输车辆防火

罩失效等。

10．人为破坏直接造成烟花爆竹燃烧或爆炸。

11．消防设施缺乏或配置不当，周边发生火灾未及时消

除，引发烟花爆竹爆炸，进一步扩大事故。

12．若烟花爆竹零售点通过非正规途径采购烟花爆竹，

则很难保证烟花爆竹质量的可靠性，从而提高事故发生的可

能性。

三、烟花爆竹布点选址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1．烟花爆竹布点必须与周边重要建构筑物、人员聚集区、

工业企业、高低压输电线路、变配电站、公路等设施保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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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安全距离。

2．烟花爆竹布点在审批阶段符合要求，但由于自身因素

或周边环境发生变化导致该布点与周边环境达不到规范要求

时，可能存在以下危害有害因素。

1）如果防火间距不够，周边引火源则无法控制，一旦有

零星火源就可导致火灾爆炸事故发生，没有足够的安全间距，

则在事故状态下周边设施也会受到冲击，引发二次事故，导

致更大的事故危害。

2）烟花爆竹布点周边如果聚居人员较多，人员流动频繁，

在传统节日春节大量燃放烟花爆竹过程中，周边引火源无法

控制，会加剧布点发生火灾爆炸的危险。

3．另外要考虑布点的地势不宜过低，如果排水不畅、且

没有防潮措施，储存的烟花爆竹极易受潮会放出大量热，如

不及时散热，如遇外界激发能量必然会引起烟花爆竹燃烧、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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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布点规划

一、规划总体目标

通过对全市烟花爆竹经营点进行统一规划，使之总量得

到控制、布局合理，烟花爆竹经营点的安全条件与经济发展

和城市发展相协调，为烟花爆竹市场的规范经营、有序竞争

和法制化管理奠定基础，实现烟花爆竹行业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丰收。

全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实行总量控制，综合全

市烟花爆竹经营点原有布局及市场销售预期，确定各乡镇（街

道）的布点指标。

二、布点规划方案

（一）原则要求

1.公平公正合理布局

乐清全市下辖 8 个街道、14个镇、3个乡，根据近 5 年

的布点情况，乐成街道、盐盆街道、天成街道、蒲岐镇、龙

西乡、岭底乡近 5年内均未设置过烟花爆竹零售点，另外智

仁乡仅在 2018 年、2019 年设置过 1 个零售点，仙溪镇仅在

2018年设置过 2个零售点。从公平公正角度出发，上述近三

年未布点的乡镇（街道）在全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

控制指标中不做体现，有符合烟花爆竹零售条件的经营者申

请时，可遴选设置 1个烟花爆竹零售点。

2.确保原有覆盖区域

全市原有烟花爆竹销售总体数量下调，从便民角度出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6%88%90%E8%A1%97%E9%81%93/29066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0%E7%9B%86%E8%A1%97%E9%81%93/102898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B2%E5%B2%90%E9%95%87/108923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8%A5%BF%E4%B9%A1/109600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8%A5%BF%E4%B9%A1/1096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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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控制指标设定时确保全市

原有布点区域覆盖同 2022年相比不降低。为此，近三年均有

布点的乡镇（街道）布点数不少于 1个；同时，为保持一定

的竞争，近三年中最小布点数为 2个的乡镇（街道），不再

进行下调控制指标数。在此原则上确定白石街道、芙蓉镇两

个镇街布点指标数为 2，城东街道、石帆街道、城南街道、湖

雾镇、磐石镇、南岳镇、雁荡镇七个镇街规划布点数为 1。

3.近三年经营点为参考

鉴于全市近年来烟花爆竹销售情况总体良好，未出现群

众反映布点数量不足、无处购买、局部垄断导致价格奇高等

情况。为此原有的布点数基本可满足群众购买需求。在此原

则下剩余乡镇（街道）按近 5年布点最少值为 2023年控制指

标数，剩余八个镇街中的南塘镇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1个（与

2022年相比下调 2个），清江镇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4个（与

2022年相比下调 2个），淡溪镇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3个，翁

垟街道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7个（与 2022年相比下调 1个），

北白象镇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7个（与 2022年相比下调 1个），

虹桥镇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6个（与 2022年相比下调 1个），

柳市镇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5 个，大荆镇布点指标数控制在 5

个（与 2022年相比下调 1个）。

4.控制长期零售布点

目前温州地区如瑞安等多地已不设长期零售店，均为短

期零售点。乐清市因历史原因，长期零售店审批数量相对较

多。鉴于目前全年烟花爆竹的销售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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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过多长期零售店意义不大，故拟逐年减少长期零售店的控

制指标数，此次规划拟下调 25%以上。为此本布点规划方案

的布点规划指标中增加了长期零售店的相关控制指标。长期

店的规划数基本参照布点总数规划原则进行确定。

（二）规划数量

根据上述布点原则要求得到表 2《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经

营布点控制指标一览表》

表 2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控制指标一览表

序号
乡镇（街道）

名称

布点数

（个）

减少数

（同 2022年相比）

长期点

（个）

1 南塘镇 1 2 1

2 城东街道 1 0 1

3 清江镇 4 2 3

4 淡溪镇 3 0 2

5 翁垟街道 7 1 3

6 北白象镇 7 1 1

7 白石街道 2 0 1

8 虹桥镇 6 1 0

9 柳市镇 5 0 3

10 石帆街道 1 0 1

11 城南街道 1 0 0

12 大荆镇 5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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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街道）

名称

布点数

（个）

减少数

（同 2022年相比）

长期点

（个）

13 南岳镇 1 0 0

14 雁荡镇 1 0 1

15 芙蓉镇 2 0 2

16 湖雾镇 1 0 1

17 磐石镇 1 0 1

18 合计 49 8 25

注：1.从表 2可知与 2022年相比南塘镇、清江镇、翁垟街道、北白象镇、虹

桥镇、大荆镇布点控制指标将有所下调。

2. 在表 2 中未体现的乡镇（街道），有符合烟花爆竹零售条件的经营者

申请时，可遴选设置 1个烟花爆竹零售点。

3. 指标为长期的，申请人申请临时的，以申请人申请为准。

（三）设置条件

1.选址与布局

1）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

2）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等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3）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桥下与涵洞；

4）不应与居民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应设置在地

下及半地下室内；

5）不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

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

6）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 1kV的电力线路下方,并与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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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伏架空电力线路保持 5米以上的水平安全距离，与 35-110

千伏架空电力线路保持 10米以上的水平安全距离。

2.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外部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1）220KV 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或 220KV 以上的架

空输电线路与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的距离要求根据药

量的变化各不同：当总药量≤80kg时，距离不得小于 50m；当

总药量>80kg 且≤100kg 时，距离不得小于 60m；当总药

量>100kg且≤200kg时，距离不得小于 65m；当总药量>200kg

且≤300kg时，距离不得小于 70m；

2）与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集贸市场、文物古

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图书馆，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及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边缘保持 100米以上

的安全距离；

3）与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保持 50米以上的

安全距离。注：采用临时建筑物（如零售仓），及两个烟花

爆竹零售点之间门、窗等洞口直接相对时，两个烟花爆竹零

售点之间最小允许距离为 80米；

4）零售店（零售点）内严禁有明火，其周围 25米范围

内若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两者之间应有不燃材料实体隔

挡。

3.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零售店（点）实行专店销售，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

平方米，且不应大于 2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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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零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之间不应有楼梯或洞口相通；

3）零售场所正上方房间不应作为营业场所，不应作为培

训教室、会议室，不应有人员留宿；

4）不应将烟花爆竹零售场所作为其他生产、经营和生活

等场所的进出通道；

5）烟花爆竹存放区和销售柜台应分区布置，并保证安全

疏散通道畅通；

6）不应设置床铺，不应将烟花爆竹零售场所作为其他生

产、经营和生活等场所的进出通道。

4.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建筑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外墙门窗等洞口与其正上方房间对应开口之间应设置

高度不小于 1.2m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 1m、长度不

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或安装挑出宽度不小于 1m、长度

不小于开口宽度的不燃材料制作的雨搭；

2）安全出口应通畅。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m²时，可设 1

个安全出口；建筑面积大于 100m²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店内任意一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15m；顾客进

出的门宽不应小于 1.5m，搬运烟花爆竹进出的门宽不宜小于

1.2m。

3）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采用其他形式

的门时，应符合安全疏散要求；

4）搬运烟花爆竹进出口的门宽不宜小于 1.2m。

5.产品存储仓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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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泄压面，泄压面积不小于 1m²；

2）结构和填充材料应为不燃材料，结构强度应符合有关

国家标准规定；

3）与其他建筑物相邻布置时，相邻一侧围护结构不应留

有门窗和洞口，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

4）应采取防止漏雨及防止烟花爆竹受潮的措施；

5）安全稳定性良好；

6）门的设置符合零售店相同要求；

7）有属地乡镇（街道）出具的占地经营情况证明。

6.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电气与消防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严禁有明火；不应采用产生明火和有强烈热辐射的采暖

设备，且烟花爆竹与采暖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 300mm；

2)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周围 25m范围若有明火或散

发火花地点，两者之间应有不燃材料实体隔挡；

3)应配备 5kg及以上的磷酸钠盐干粉灭火器，放置在便于

取用位置。使用面积不大于 100m²时，应至少配备 2具；使用

面积大于 100m²时，应至少配备 4具且分为 2个设置点；

4)零售场所的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线路是否套管；线

路接头处采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的接线盒；

5)用电设备、照明灯具、开关及插座宜采用可燃性粉尘环

境用电设备 22区 DIP22、IP54。当采用普通电气设备时，应

与烟花爆竹保持不小于 1.2米的水平投影距离，且不应使用白

炽灯、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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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要求：

1)主要负责人应依法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其

他从业人员应经过相应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2)在零售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严禁烟火”、“易燃易爆”，以

及周边设置“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等安全警示标识。

3)应制定并张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责任制（负责人安

全责任制和销售人员、看护人员安全责任制）、安全管理制

度（现场管理、安全检查、隐患整改和事故报告等）和安全

操作规程（烟花爆竹查验、拆箱、搬运和堆码等）。

4)应制定并张贴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在适当的醒目位置张

贴应急联系电话信息。

（四）规划实施

《报告》由乐清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1.提出申请。

申请单位将申请资料装订成册报送所在地乡镇（街道）。

2.现场审查。

1）乡镇（街道）在接收材料后应出具受理通知书或不予

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的应说明理由，并于 5 个工作日内对

申请单位经营条件进行审查。

2）乡镇（街道）根据布点规划要求进行审查，符合条件

的签署审查意见后，将申报材料报送乐清市应急管理局。

3）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对全市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场所进

行复审。

3.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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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各乡镇、街道现场审查合格的，通过浙江政务网将申

报材料拍照上报，由市应急局统一组织复审，并在复审时收

集申报材料纸质资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发证。

（五）实施要求

一是凡经市应急管理局审查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理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人获得烟花爆竹零售许可

证后，要遵循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得在核定的经营

场所外摆摊设点。

二是经营者不得擅自变更经营场所，严禁一证多点、异

地销售、超量储存，不得擅自降低安全销售条件，对因安全

条件发生变化需要变更经营场所的，应在 5个工作日内及时

向应急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经应急管理局对拟变更的经营

场所进行安全审查、批准后，方可变更经营场所。市应急管

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乡镇等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

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经营行为，严肃依法依

规予以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

三是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申请人）不得买卖、转让（更

名）、出租、出售、冒用或伪造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一经发

现，将收回经营许可证，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罚。

四是经营者应通过具备资质的烟花爆竹企业进行采购，

并由批发经营单位统一配送到销售经营网点，各销售专店（柜）

不得自行运输，坚决杜绝无运输资质车辆运输烟花爆竹。

五是为正向引导经营者合规销售，规范烟花爆竹经营零

售，在出现较多申请者均满足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审批条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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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烟花爆竹零售场所选址便利程度、经营场所安全条件、

经营者从业经验和安全管理水平以及申请人有无烟花爆竹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场所是否存在异地经营风险等角度进行择

优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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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为有序开展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规划布点工作，应高度重

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落实责任，根据布点规

划方案要求科学合理布点，确保烟花爆竹规划布点工作顺利

完成。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烟花爆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宣传烟花爆竹布点的意义，宣传布点原则、布点条件，做到

政策公开透明，为烟花爆竹经营布点工作顺利推进营造良好

氛围。

三、严格审查，依法许可

严格落实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加强办证申请的审查审

核，严把安全准入关，严格现场核查，切实发挥初审作用，

把好每一关；严明核查责任，核查至少 2人以上参加，如实

填写核查表，提出明确核查意见，谁检查，谁负责，谁签字，

谁负责。对审批流程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从源头把好

安全关。

四、强化执法，联合整治

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联合执法，对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要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吊销

相关证照。要密切配合，抽调骨干力量建立专项“打非治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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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伍严厉执法，坚决杜绝烟花爆竹行业违法违规经营、

储存、运输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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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现场审查表

序号 审查内容
初审

意见

复审

意见
备注

1 选址

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的选址应符合下

列要求：1.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

的区域；2.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风景名

胜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

域内；3.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桥

下与涵洞；4.不应与居民场所设置在同一建

筑物内，不应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

5.不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

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

内；6.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 1kV的电力线路

下方,并与 1-10千伏架空电力线路保持 5米
以上的水平安全距离，与 35-110千伏架空

电力线路保持 10米以上的水平安全距离。

2

距离

要求

220KV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或 220KV
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与烟花爆竹零售店

（零售点）的距离要求根据药量的变化各

不同：当总药量≤80kg 时，距离不得小于

50m；当总药量>80kg且≤100kg时，距离不

得小于 60m；当总药量>100kg且≤200kg时，

距离不得小于 65m；当总药量>200kg 且

≤300kg时，距离不得小于 70m。

3

与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集贸市

场、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

图书馆，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及加油站、

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边缘保持 100 米以

上的安全距离。

4

与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保持 50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注：采用临时建筑物

（如零售仓），及两个烟花爆竹零售点之间

门、窗等洞口直接相对时，两个烟花爆竹

零售点之间最小允许距离为 80米。

6 平面

布置

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的实际面积与填

报的审批面积是否一致，是否满足不应小

于 10m²,且不应大于 200m²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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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零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之间不应有楼梯或洞

口相通；

8
零售场所正上方房间不应作为营业场所，

不应作为培训教室、会议室，不应有人员

留宿；

9 不应将烟花爆竹零售场所作为其他生产、

经营和生活等场所的进出通道；

10 烟花爆竹存放区和销售柜台应分区布置，

并保证安全疏散通道畅通；

11
不应设置床铺，不应将烟花爆竹零售场所

作为其他生产、经营和生活等场所的进出

通道。

12

建

筑

结

构

零

售

店

（

点

）

外墙门窗等洞口与其正上方房间对应开口

之间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的实体墙，或

挑出宽度不小于 1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

的防火挑檐，或安装挑出宽度不小于 1m、

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不燃材料制作的雨

搭；

13

安全出口应通畅。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m²
时，可设 1个安全出口；建筑面积大于 100m
²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店内任意一

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15m；顾客

进出的门宽不应小于 1.5m，搬运烟花爆竹

进出的门宽不宜小于 1.2m。

14 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采

用其他形式的门时，应符合安全疏散要求；

15 搬运烟花爆竹进出口的门宽不宜小于

1.2m。

16
产

品

储

门的设置符合零售店相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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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仓

17

产品储存仓应符合：1.有泄压面，泄压面积

不小于 1m²；2.结构和填充材料应为不燃材

料，结构强度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规定；

3.与其他建筑物相邻布置时，相邻一侧围护

结构不应留有门窗和洞口，其耐火极限不

应低于 3.00h；4.应采取防止漏雨及防止烟

花爆竹受潮的措施；5.安全稳定性良好；

18 有属地乡镇（街道）出具的占地经营情况

证明。

19

电气与

消防

严禁有明火；不应采用产生明火和有强烈

热辐射的采暖设备，且烟花爆竹与采暖设

备的距离不应小于 300mm；

20
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周围 25m范围若

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两者之间应有不

燃材料实体隔挡；

21

应配备 5kg及以上的磷酸钠盐干粉灭火器，

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使用面积不大于

100m²时，应至少配备 2具；使用面积大于

100m²时，应至少配备 4具且分为 2个设置

点；

22
零售场所的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线路

是否套管；线路接头处采用防护等级不低

于 IP54的接线盒；

23

用电设备、照明灯具、开关及插座宜采用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设备 22 区 DIP22、
IP54。当采用普通电气设备时，应与烟花爆

竹保持不小于 1.2米的水平投影距离，且不

应使用白炽灯、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

具。

24

安全

管理

在零售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严禁烟火”“易燃

易爆”，以及周边设置“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等安全警示标识；

25
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的负责人应依法

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其他从

业人员应经过相关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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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应制定并张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责任

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安全

责任制应包括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和销售人

员、看护人员安全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

应包括现场管理、安全检查、隐患整改、

事故报告等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应包括烟

花爆竹的查验、拆箱、搬运、堆码等安全

要求；

27 应制定并张贴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在适当

的醒目位置张贴应急联系电话信息。

初审现场审查人签字： 、

初审审查时间： 年 月 日

复审现场审查人签字： 、

复审审查时间： 年 月 日

注：审查意见符合的填“√”，不符合的填“×”；不涉及的情况用“斜

杠”表示，审查需要 2名执法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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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乐清市烟花爆竹零售店（点）遴选打分表
序
号

打分项
分
值

打
分

备 注

1
选址便

利程度

交通便利 5

运货、购买者搬货便利 5
与集市、闹市距离（符合安全

间距前提下）
10

2
场所安

全条件

场所建房年限（年限无从考量

的，可以对比房屋新旧程度）
10

场所内安全设施情况：如设有

防爆灯等防爆电源设备与没有

设置电源对比、灭火器配备情

况等

10

3

经营者

从业经

验和安

全管理

水平

经营者从业年限 8
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

试成绩
8

历年安全管理台账规范程度：

包括培训记录、预案及演练等

日常安全管理台账
8

历年烟花爆竹购销记录规范程

度：出入库记录，购销票据、

产品配送单等是否规范
8

4
经营

行为

申请人近三年有无烟花爆竹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被查处或者

被责令整改的：是否存在异地

经营情况；是否存在超量储存；

是否存在非许可期非法经营行

为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8

5
安全

风险

场所是否存在异地经营风险 5

是否存在超量储存风险 5

是否依法投保安责险 10


	第一章 概 述
	一、规划编制背景
	二、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二）规范标准

	三、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二）规划原则


	第二章 现状布局与分析
	一、乐清基本概况
	二、近年总体布点情况
	三、2022年具体布点情况
	    四、存在问题
	五、需求预测

	第三章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一、烟花爆竹固有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一）烟花爆竹主要组成成分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二）烟花爆竹成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二、烟花爆竹零售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三、烟花爆竹布点选址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第四章 布点规划
	一、规划总体目标
	二、布点规划方案
	（一）原则要求
	（二）规划数量
	（三）设置条件
	（四）规划实施
	（五）实施要求


	第五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三、严格审查，依法许可
	四、强化执法，联合整治


		
	2022-11-28T13:47:22+0800
	乐清市应急管理局
	0




